
員榮醫院呼吸照護收費標準 

一、 本院基本收費標準 

(1) 病患具有重大傷病且與入院診斷相符者或具有福保、榮民身份者、免繳納部份負擔。

(2) 病患持有重大傷病卻不符合病情者或無重大傷病者，須繳納部分負擔。

(三十天內須繳納百分之十)

(三十一天至六十天內須繳納百分之二十)

(六十一天以上百分之三十)

二、 每月安養照護費 

(1) 如住呼吸照護中心之健保病房每月須繳新台幣$ 貳萬陸仟元整。

(2) 如未滿一個月者則依入住天數計算，且費用不打折。


